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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

助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設立貴重暨共用儀器中心集中管理補助儀器，落實本

校貴重共用儀器資源共享，特訂本要點。 

二、 本中心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貴重暨共用儀器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本校正

式編制二級中心隸屬研究發展處。  

三、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二年，擔任中心服務計畫主持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期

滿得連任，由校長聘請納入本中心之貴儀相關儀器專家兼任之。 

四、 本中心置化學組、材料組、物理組與奈米製程組，分別由化學系主任、物理系主任、

材料系主任與物理系奈米核心設施主持教授兼任組長，並擔任中心服務計畫共同主

持人，處理各運作儀器之資源整合、規畫、經費控管、中長程發展方向、相關計畫

繕寫、運作人員考評等相關事項。行政人員置若干人，處理對內、外服務各項窗口

作業、經費核銷與協助計畫申請等相關項。 

五、 各儀器得置負責專家一人，由專任教師兼任，由所屬單位主管推薦，經中心管理委

員會議通過，並得設置博士後研究員與技術人員若干人，處理儀器操作、維護保養、

樣品測試、分析、數據評估及儀器相關之技術諮商服務等。  

六、 本中心設管理委員會，委員由中心主任、組長、儀器專家和儀器所屬單位主

管組成之，由中心主任主持，定期召開會議，審議以下項目：  
(一)貴重共用儀器年度計畫之預算與執行，唯會議之決議不得違反補助機構

已核定計畫與經費內容。  
(二)本校貴重共用儀器加入或退出本中心之相關權利與義務。  
(三)貴重共用儀器之運作。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七、 本中心必要時得簽請校長聘請校外學術傑出學者若干人擔任諮詢委員，協助評議

儀器績效與技術發展方向。 

八、 審理擬納入與退出之本校貴重共用儀器；管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支援之貴重

儀器與校內其他已納入本中心之本校貴重儀器；提升儀器效益及進行儀器運作

績效評估。 



(一)儀器運作：儀器專家確保設備運作的專業性與效率，博士後研究員與技術員負

責各項儀器操作、維護保養，樣品測試、分析、數據評估及儀器相

關之技術諮商服務。  
(二)綜合業務：中心主任與組長負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之進行、對內、外服務各項

窗口作業、中心之資源整合、規畫、經費控管、中長程發展方向、

相關計畫繕寫、各實驗室考評等相關事項。 

九、 本中心得聘用博士後研究員、技術員與研究助理，負責儀器操作、維修以及行政管

理工作；並視需要聘請儀器負責教授，提供管理與專業諮詢服務；其聘期除另有規

定外，以國科會「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之實施期限為準。 

十、 聘任博士後研究員、技術員與研究助理時，應遵循公開公正的程序，優先考慮專科

或以上學歷且畢業於相關科系的人員。對於研究助理，應以熟悉電腦操作及相關業

務經驗豐富者為優先。 

十一、本中心國科會計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之考核須填寫「國立中山大學貴儀暨共用儀

器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考核表」(附件一)，並檢附「國立中山大學貴儀暨共用儀器中

心博士後研究員工作紀錄表」(附件二)；技術員之考核須填寫「國立中山大學貴重

暨共用儀器中心技術員考核表」(附件三) ；研究助理之考核須填寫「國立中山大學

貴重暨共用儀器中心研究助理考核表」(附件四)，有關約用人員差假、福利、服務

等規定依「國立中山大學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辦理。 

十二、本中心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與技術員須參加儀器相關領域之專業訓練、學會、年

會、研討會或儀器功能說明會，以提升專業能力。 

十三、本中心聘任人員除依規定應參加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勞、健保費用由本中心向

國科會申請補助，不足之數與儀器使用單位協調支付。 

十四、本中心聘任人員非屬本校編制內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

撫卹法之規定。 

十五、經費(包含人事費)由國科會貴重儀器服務計畫及對外服務收入之款項內支應，中

心之一切收支均列入校務基金；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之規定辦理。 

十六、本中心貴重共用儀器管理準則及各儀器之作業規定、相關細則另訂之。   

十七、本要點經中心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